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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 

 

 

 

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4月 25日披露

了《关于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9-047），预先披露了童卫东先生以及赵辉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。其中，公司

原财务总监赵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,521,586股，计划自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

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80,397 股；原副总经理童卫东

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45,380 股，计划自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

6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36,345股。 

2019 年 6 月 5 日，公司接到上述两位股东分别提交的《股份减持计划提前

终止的告知函》，因童卫东先生、赵辉先生已辞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，所以

股份减持计划提前终止，未完成减持的股份在减持计划期间内将不再减持。现将

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股东减持实施进展情况 

自发布减持预披露公告至今，减持时间未过半，赵辉先生、童卫东先生亦未

减持公司股份。 

二、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

近日因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及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正处于

行权期，激励对象进行自主行权使公司总股本增加。截止至本公告披露日的前一

交易日，赵辉先生、童卫东先生的持股变动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赵辉先生持股变动情况 

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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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 股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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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

股数 (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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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） 

赵

辉 

合 计 持

有股份 152.1586 0.3184% 
 

0.3190% 

 

0 152.1586 0.3145% 
 

0.3159% 

其中：无

限 售 条

件股份 

38.0397 0.079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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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38.0397 0.078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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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 件 股

份 

114.1189 0.2388% 

 

0.2393% 

 

0 114.1189 0.2359% 

 

0.2369% 

 

（二）童卫东先生持股变动情况 

股

东

名

称 

股份性质 

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 

本次减

持股份

（ 万

股） 

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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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

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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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 54.5380 0.1141% 0.1144% 
 

0 54.5380 0.1128% 
 

0.1132% 

其中：无

限售条件

股份 

13.6345 0.0285% 0.0286% 

 

0 13.6345 0.0282% 

 

0.0283% 

有限售条

件股份 
40.9035 0.0856% 0.0858% 

 

0 
40.9035 0.0846% 

0.0849% 

 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 

（一）赵辉先生、童卫东先生本次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上

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

的规定。 

（二）赵辉先生、童卫东先生严格遵守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

诺，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。 

（三）赵辉先生、童卫东先生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原定任期为：2017

年5月15日至2020年5月9日，赵辉先生、童卫东先生承诺在任期届满后半年内继

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： 



1、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； 

2、离职后半年内，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； 

3、《公司法》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股份减持计划提前终止的告知函（赵辉先生）； 

2、股份减持计划提前终止的告知函（童卫东先生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        

2019年 6月 6日      


